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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5-04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南控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控公司”）拟

开展其所属和管理的部分企业电力上网收费权（以下简称“基础资产”）的资产

证券化业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进行融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不超过 5 年，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如果出现基础资产产生的现

金流不足以支付各期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预期收益的情形，由南控公司补足相应

差额，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担保事项已经 2015年 10月 12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担保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26日；  

注册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路与集庆门大街交汇处万达广场西地贰街区

11幢 2507室；  

法定代表人：李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078 万元；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主营业务：新能源和各种常规能源的开发、建设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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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控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5 年 0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23,779.63 73,520.16 

负债总额 71,579.21 34,408.97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 - 

（2）流动负债总额 71,579.21 34,187.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8,816.94 39,111.2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15 年 1-6 月 

（未审计） 

2014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3,565.43 630.62 

利润总额 1,627.74 111.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27.74 11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6.77 651.54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给予本专项计划项下所有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

信用评级为 AAA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控公司与金融机构商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对象：南控公司于《差额支付承诺函》项下所承担的差额支付

义务。 

（三）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四）担保范围：南控公司对专项计划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金不足以偿付应

付的专项计划相关税收和费用、各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收益和本金的差

额部分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并且差额支付承诺人南控公司无法按照约定及时补足

时，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以及因上述主债权而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五）保证期间：担保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专项计

划终止日后满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南控公司未来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本次南控公司通过专项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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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能够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

构。南控公司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其用于本次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经营情况平

稳，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因此，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南控公司开展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中银国际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进行融资，资产支持证

券的期限不超过 5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二）同意为南控公司于上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差额支付承诺函》项下所

承担的差额支付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

效之日起至专项计划终止日后满两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5 年 6 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单位：万元） 233,332.22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10.55%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子控股子公司之间的

担保，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

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